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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2015〕天衡福非字第 153‐06号 

致：福建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接受福建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指派林晖律师、郭睿峥律师和陈韵律师，担任福建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于 2016年

2 月 15 日出具〔2015〕天衡福非字第 153‐05 号《关于福建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天衡律师现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出具的《关于福建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

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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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各项用语具

有如下特定的含义： 

《反馈意见》  是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
于福建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
馈意见》 

《法律意见书》  是指  天衡律师出具的〔2015〕天衡福非字第 153‐05号《关
于福建天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除上述释义外，《法律意见书》引言中的释义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与《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法律意

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各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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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反馈意见》之问题 1 

公司历史上存在低价转让股权、无偿转让股权的情形。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

转让的原因，转让双方是否签署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潜在纠纷，并就公司股权是否

明晰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公司的说明、工商登记文件以及相关方出具的《股权转让确认函》等文件，

经查验，公司自 1997 年成立至今发生 9次股权转让，其中 4次低价转让，1次无偿

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一次股权转让（2001年 5月） 

2001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林伯辰将其所持 2.084%股权

（出资额 4.168万元）以 3.3333 万元转让给林忠阳，将其所持 2.083%的股权（出资

额 4.166万元）以 3.3333万元转让给柯宏晖，同时将其所持 2.083%的股权（出资额

4.166 万元）以 3.3333 万元转让给许成功。同日，林伯辰分别与林忠阳、柯宏晖和

许成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原因：林伯辰系公司创始股东之一，因其移民澳大利亚且当时公司处于初

创期暂无盈利，而林伯辰又希望尽快获得现金以了结该事项，故经协商同意将其所

持股权低价转让给其他创始股东。 

（二）第五次股权转让（2009年 9月） 

2009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许成功将其所持 10%股权（出

资额 150 万元）以 84 万元转让给柯宏晖；将其持有 13.8%股权（出资额 207 万元）

以 116万元转让给林忠阳。2009 年 9月 2日，许成功分别与柯宏晖、林忠阳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原因：许成功系公司创始股东之一，其对公司后续发展的整体理念迥异于

林忠阳、柯宏晖等股东，许成功认为公司应当成为甲骨文、微软一类做普适性工具

软件的企业，而林忠阳、柯宏晖等股东则坚持行业应用软件发展思路。考虑到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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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状况仅能维持微小盈利，企业价值尚处于较低水平，故经协商许成功同意

将其所持股权低价转让给另外两位创始股东林忠阳和柯宏晖。 

（三）第六次股权转让（2009年 12月） 

200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陈建胜将其所持 4%股权（出

资额 60 万元）以 35 万元转让给林忠阳。同意股东姚福建将其所持 1%股权（出资

额 15 万元）以 8.4034 万元转让给柯宏晖。同日，陈建胜与林忠阳、姚福建与柯宏

晖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原因：姚福建系因个人原因打算离职；陈建胜则系因购房需要现金而急于

将股权变现，且因与前一次股权转让时间相隔较短，故本次转让基本参照许成功转

让价格。 

（四）第七次股权转让（2010年 7月） 

2010年 6 月 29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林忠阳将其所持 13.8%股权（出

资额 207万元）以 116 万元转让给聂星。同意股东柯宏晖将其所持 10%股权（出资

额 150万元）以 84万元转让给聂星。同日，林忠阳与聂星、柯宏晖与聂星分别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原因：林忠阳、柯宏晖作为公司创始股东及主要经营管理者，考虑到聂星

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市场（即陕西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福建移动警务项目的市场推动

以及河南市场的培育），在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下，将其所持部分股权低价转让给

聂星。 

（五）第八次股权转让（2014年 11月） 

2014年 10 月 27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孙江榕将其所持 7.5%股权（出

资额 112.5 万元）无偿转让给林忠阳；将其所持 7.5%股权（出资额 112.5 万元）无

偿转让给柯宏晖。2014 年 9 月 17 日，孙江榕与林忠阳、孙江榕与柯宏晖分别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原因：孙江榕自 2005 年 4 月成为公司股东以来，为公司银行融资提供了

大力支持。但自国家强力干预房地产市场以来，华夏、海峡、交通等银行对中小企

业授信时均以“其股东不得有房地产行业背景”为审核点。随着孙江榕投资领域扩

展至房地产，公司银行融资略显被动，对孙江榕及公司均造成不利影响。考虑到公

司后续发展及其自身需要，孙江榕主动提出退股。鉴于孙江榕在取得股权时由林忠



 

‐ 5 ‐ 
 

阳和柯宏晖代为出资，本人未实际出资，故无偿转让。 

经查验，天衡律师认为，天创有限在历史上存在股权低价或无偿转让的情形，

但未因此与股东或其他方产生法律纠纷，股权转让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

容和程序符合当时适用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且转让双方均已签署转让协议，并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明晰，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二、《反馈意见》之问题 2 

公司客户多为公安系统。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业务是否涉密，相关信息

是否需要申请信息披露豁免，若未申请信息披露豁免：（1）请公司补充说明销售内

容，公司是否需要具备相关资质、是否符合销售程序及实际履行情况；（2）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对前述事项核查并对公司信息披露方式、内容是否适当发表意见。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天衡律师查验，公司主要从事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的软件开

发、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面向的主要客户为公安系统。公司向公安系统客户主要

销售：公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及升级改造、居民身份证信息管理系统及配套终端设

备、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居住证信息管理系统及配套制证设备、公安派出所综

合信息系统、社区警务综合系统、网上警局系统、移动警务系统等。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天衡律师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

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资质，具体如下：《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涉及国家秘密的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证书》、《软件企业认定证书》以及相关《软件产品登记

证书》等。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与公安系统客户主要通过公开招标、单一来源采购和竞

争性谈判等方式进行销售。天衡律师对公司报告期内签署的 200万以上的重大销售

合同进行审查，经审查上述合同以及其相关的采购文件，并查询了相关网站公示的

采购信息，得出以下结论：公司主要通过相关招投标网站发布的招标公告获得招标

或采购信息，并根据招标或采购信息制作了符合条件的文件，经过相关程序后，公

司获得了招标或采购单位的中标或成交通知书，并与客户签订有效的合同，向其提

供相应的产品及服务。对于履行完毕的项目，客户均出具了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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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天衡律师查验，在《公开转让说明书》和《法律意见书》

等申报文件中拟披露的信息不属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不存在可能导致其违反国

家有关保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严重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天衡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具有经营业

务所需的资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

的实质性法律障碍；公司在报告期内与公安系统客户签订的金额 200 万元以上销售

合同所履行的程序及实际履行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在申请挂牌的文件中，未对相关信息采取保密处理，且未申请豁免披露，

信息披露方式适当。 

 

三、《反馈意见》之问题 3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投资的企业的基本情况，并

对是否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天衡律师查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忠阳

和柯宏晖除投资公司外，不存在对外投资其他企业的情形。 

2016 年 1 月 10 日，实际控制人林忠阳和柯宏晖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承诺：“一、本人将尽职、勤勉地履行《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

范性文件以及《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不利用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或

身份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二、截至本承诺书签

署之日，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均未从事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三、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从事与股份

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四、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一）如本人

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拓展业务范围，所拓展的业务将不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二）如股份公司拓展的业务范围与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停止从事该等业务，或将该

等业务纳入股份公司，或将该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三）如本人或本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商业机会，则将该商业

机会让予股份公司。五、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股份

公司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六、本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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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人签字之日即行生效，在股份公司存续且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或者中

国证监会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相关规定本人被认定为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经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实际控制人林忠阳和柯宏晖不存在

对外投资的其他企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之间亦不存在同业

竞争。 

 

四、《反馈意见》之问题 4 

公司多项软件著作权进行了质押。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是否存在风险，是否

影响公司的经营。 

根据公司提供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质权登记证书和合同等资料，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就如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设定质押（具体质押合同详见《法

律意见书》正文之“十一、重大债权债务”）： 

序号  质权人  软件名称  著作权登记号 质权登记号 

质权
登记 

时间 

1 
交通银行
福建分行 

天创流动人口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系统 

2008SR15988 
著质登（软）字
第 20150022号 

2015/
03/12

2 
招商银行
湖东支行 

天创移动警务应用
平台系统 

2009SR07297 

著质登（软）字
第 20150142号 

2015/
10/16

3 
招商银行
湖东支行 

天创公安治安及派
出所综合信息管理
系统 

2014SR216274

4 
招商银行
湖东支行 

天创公安公众服务
平台软件 

2012SR110619

5 
招商银行
湖东支行 

天创居民身份证指
纹信息管理系统 

2012SR137346

6 
省融资担

保 

天创娱乐业治安管
理信息系统 

2008SR15989 

著质登（软）字
第 20150157号 

2015/
11/09

7 
省融资担

保 

天创 ETL智能数据
整合平台软件 

2008SR31316 

8 
省融资担

保 

天创城市公安警务
综合应用信息系统 

2008SR1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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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天衡律师认为，公司上述软件著作权进行质押，系为公司贷款提供质

押担保，贷款用途为公司日常经营，并订立了书面质押合同，且依法办理了出质登

记，不存在影响公司经营的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风险。 

 

五、《反馈意见》之问题 5 

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福州天创众成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

伙人俞敏是否为公务员，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的适格性。 

俞敏，女，1976年 3 月出生，住址为福清市宏路镇，中国国籍，公民身份号码

为 35018119760322****，未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俞敏现持有天创众成 8.33%的财

产份额，担任天创众成普通合伙人，同时担任睿信投资监事。 

根据俞敏的确认并经天衡律师查验，俞敏系非公务员身份。2016年 1 月 10日，

俞敏出具《关于普通合伙人适格性的承诺函》，承诺其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普通

合伙人资格，不具有如下情形：（1）国家公务员；（2）党政机关的干部和职工；

（3）限制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投资的情形；（4）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

（离）休干部；（5）限制国有企业领导人投资的情形；（6）限制国企领导人配偶、

子女投资的情形；（7）现役军人；（8）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不得

成为公司股东的限制性条件。 

经查验，天衡律师认为，俞敏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普通合

伙人并进行出资的资格。 

 

六、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一）天创众成第一次财产份额转让 

2016 年 3 月 25 日，天创众成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原合伙人邱晓纯将占本合

伙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 8.33%（认缴出资额 833,333.30 元），以 833,333.30 元的价

格转让给新合伙人吕雅莉；同意原合伙人孙丽华将占本合伙企业的出资财产份额

2.08%（认缴出资额 208,333.30 元），以 208,333.30 的价格转让给新合伙人陈睿。

同日，邱晓纯与吕雅莉、孙丽华与陈睿分别签订了财产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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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8 日，经福州市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天创众成办理了上

述事项的变更登记。本次变更完成后，天创众成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出资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  占出资总额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林铮  1,250,000.00  12.50%  普通合伙人 

2  俞敏  833,333.30  8.33%  普通合伙人 

3  柯永辉  1,666,667.00  16.67%  有限合伙人 

4  邬铖  833,333.30  8.33%  有限合伙人 

5  吕雅莉  833,333.30  8.33%  有限合伙人 

6  董须平  625,000.00  6.25%  有限合伙人 

7  徐明华  541,666.70  5.42%  有限合伙人 

8  王晓东  416,666.70  4.17%  有限合伙人 

9  陈迎新  416,666.70  4.17%  有限合伙人 

10  林碧玉  250,000.00  2.50%  有限合伙人 

11  马宪春  208,333.30  2.08%  有限合伙人 

12  林航  208,333.30  2.08%  有限合伙人 

13  王诗惠  208,333.30  2.08%  有限合伙人 

14  黄建勤  208,333.30  2.08%  有限合伙人 

15  陈升  208,333.30  2.08%  有限合伙人 

16  陈睿  208,333.30  2.08%  有限合伙人 

17  黄楠  208,333.30  2.08%  有限合伙人 

18  施家务  208,333.30  2.08%  有限合伙人 

19  林可敬  208,333.30  2.08%  有限合伙人 

20  李爱民  166,666.70  1.67%  有限合伙人 

21  张金荣  125,000.00  1.25%  有限合伙人 

22  黄玉成  83,333.30  0.83%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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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资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  占出资总额比例  合伙人类型 

23  林忠民  83,333.30  0.83%  有限合伙人 

  合    计  10,000,000.00  100.00%   

2016 年 3 月 24 日，受让方吕雅莉和陈睿分别出具《关于有限合伙人适格性的

承诺函》，承诺其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有限合伙人资格，不具有如下情形：（1）

国家公务员；（2）党政机关的干部和职工；（3）限制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

女投资的情形；（4）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5）限制国有企业领

导人投资的情形；（6）限制国企领导人配偶、子女投资的情形；（7）现役军人；

（8）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不得成为公司股东的限制性条件。 

经查验，天衡律师认为，上述财产份额转让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受

让方均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有限合伙人并进行出资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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